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 102 學年度上學期 複合式防災演練計畫 

壹、依據： 

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北教環字第 1011806544 號函辦理  

二、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三、北府消減字第 1022331256 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積極倡導校園安全教育，以教導兒童提高警覺，確保身心安全，預防災害之發生。 

二、加強本校師生緊急應變能力，能迅速有效的妥善處理，降低災害造成之損失。 

參、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肆、時間：102年 11月 8 日 上午 8點 05分 

伍、災害發生前應有之準備： 

一、總務處： 

（一）每學年進行一次例行性的非結構物危害評估，評估項目如下： 

1. 是否接近高壓電線？  

2. 災後指定疏散地點，是否接近煤氣、自來水？ 

3. 校舍內、外看板、遮陽棚等是否穩當？ 

4. 圍牆、樹木、招牌、裝飾物體、外伸屋頂和有屋頂的連接通道是否穩定？ 

5. 室內懸掛或懸吊物體，如電燈、滅火器、獎牌、圖框等是否穩定？ 

6. 電腦、顯示器、鋼琴、電冰箱、視聽器材、冷氣機、電風扇等是否穩當？ 

（二）緊急應變補給品 

1.急救用品：分散存放。 

2.指揮中心用品：包括手提擴音機、收音機、對講機、辦公用品。 

3.搜救用品：執行搜索和搶救所需工具。 

4.關閉水電用品工具：關閉工具和用器（置放於適當地點）。 

5.衛生及維生用品：短期維生所需最低數量之物品。如毛毯、食物、塑膠雨衣、 

手電筒、便桶、塑膠板、木桿、帆布等。 

6.社區資源之資訊：本校附近救災機構的電話號碼。 

二、教務處： 

＊課堂教育 

1. 採隨機並結合各領域教學進行防災教育。 

2. 運用各種防災資料進行防災教育。 

三、學務處 

（一）緊急應變計畫 

1.訂定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圖、緊急疏散流程圖、防災自衛編組工作執掌表（附件

一） 

2.本校緊急疏散路線、集合地點平面圖（附件二） 

（二）防災宣導及演習 



1. 定期舉行防災演習，每學期至少演練一次（附件三） 

2. 利用兒童朝會進行防災宣導。 

3. 製作學生、教職員安危調查表、統計表、家庭防災卡（附件四） 

四、教職員工 

（一）熟悉本身有關緊急應變準備的職責。 

（二）熟悉學校安全逃生路線及集合場所。 

（三）舉行有實質意義的防災演習和地災教育節目。 

（四）熟悉學校教室具有潛在危險的地方，並採取措施加以改進。 

（五）熟悉自來水、電力開關的位置和關閉方法。 

（六）熟悉如何使用滅火器。 

 (七) 平日將防災知識融入各領域教材中，建立學生基礎防災知能。 

五、志工、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 

（一）鼓勵志工、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參與學校防災緊急應變計畫。 

（二）由學校提供各種活動，開放給志工、家長及關心的社區人士參加。 

（三）志工、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組成緊急應變準備委員會。 

陸、災害緊急狀況發生後的應變與疏散程序： 

一、地震發生時： 

（一）地震發生時在室內者實施簡易逃生三步驟： 

1. 蹲下：一旦發生地震時，應馬上躲到平日模擬時預備之最安全位置。如堅固的桌子

或傢具底下。如果無法找到合適的掩蔽物時，可靠著樑柱，以手抱頭，保護頭、

頸。應特別避開危險處所，如窗戶、懸掛物品、鏡子或其他高大傢俱旁邊。  

2. 掩護：以手臂抱住頭及眼睛。  

3. 穩住：當你在堅固的傢俱下找到蔽護後，應以一隻手抓緊家具的一隻腳，必要時可

抓著掩蔽物一起移動。但務必等到晃動停止後才行動。  

（二）在室外者：要站在空曠處，遠離建築物及圍牆。 

（三）在室內向室外者：在離開建築物時，頭上要遮蓋（以書包或書本遮蓋），防止下墜物

傷害，盡可能穿硬底鞋，以免震碎物刺傷。離開高樓時要使用樓梯

或安全梯（不可使用電梯，以免停電）。 

（四）主震結束後，教師立即切斷教室電源，疏散學生到安全的集合地點。 

（五）疏散途中如果遇餘震，即刻就地進行掩蔽動作。 

（六）各組員依自己的職掌準備徹底執行緊急任務。 

 

二、地震發生後 

（一）校長、行政人員 

1.設立指揮中心，指揮學校緊急應變作業。 

2.總指揮（校長）若因受傷不克執行指揮任務，代理順位如下：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各處組長 

3.疏散並隨身攜帶手提擴音機及指揮中心用品。 

4.巡視學校總體狀況，包括初步損壞評估，並隨時向教育局報告。在校舍尚未 

依規定檢查完備之前，禁止任何人進入，必要時派人站崗守衛。 

5.發動並監督事先指定的緊急應變組員展開活動。 

6.遵照教育局規定讓學生離開學校： 

＊交由家長或緊急識別卡上指定人士領回。 

＊由校長視情況把學生送交給醫療中心或民防單位。 

＊保存學生去處資料以便家長查詢或會合。 

7.與外界緊急應變機構保持聯繫。並用事先備妥的緊急狀況報告表，透過聯繫系統與

教育局保持聯繫。 

8.校長有權要求教職員延長下班時間。學校無限期開放，直到每個學生都交由家長或

指定人士領回，或由民防單位接管為止。 

（二）教師 

1.設法使學生保持鎮定和安靜。 

2.帶領學生到指定的集合地點，走最安全的路線並攜帶緊急應變補給品。  

3.教師在疏散之前應先小心察看教室外面的危險狀況。疏散後，任何人都不准返回教

室，除非教室已經通過損壞檢查，並經校長許可。  

4.點名並分發給每個學生緊急識別卡，配戴在脖子上。  

5.通報指揮中心失蹤和受傷學生姓名及可能處在的地點。  

6.使用學生緊急應變名冊，記載所有失蹤、受傷、缺課和不在教室的學生姓名。  

7.如果教師本身是領先指定擔任緊急應變任務，應即向指揮中心報到，並安排照 

護學生的教職員。  

8.遵照下列規定，安排學生去處： 

＊交給家長或緊急識別卡上指定的人士領回。在學生緊急應變名冊上記載學生離校

時間、地點、由誰領回、有否接受急救及身體狀況等。緊急識別卡由學生隨身配

戴，如學生曾接受過急救，應記載在卡上。 

＊轉交給醫務中心、民防機構或其他校長指定的單位，學生緊急識別卡跟隨學生而

行，上面註明學生所接受過的急救治療。同時在學生緊急應變名冊上記載學生轉

交的時間、地點、領走學生的人士、所受急救治療及身體狀況等。學生緊急應變

名冊由教師保管。 

＊在所有學生都放學或安排去處完畢後，將學生緊急名冊及其他相關資料交給指揮

中心。 

9.向指揮中心報到，並確定學生緊急應變名冊已交到指揮中心。 

10.在校長准許離開學校之前，隨時聽後校長的指示，離校後與指揮中心保持聯絡。 

（三）校護 

1.協助校長督導學校急救站的設立和運作。 

2.協助急救隊治療受傷學生。 

（四）職員 



1.疏散：攜帶學校緊急應變補給品，包括教職員緊急識別卡、鑰匙、學生緊急識別卡

的副本。 

2.擔任指揮中心的幹事，協助校長追蹤每個學生的去向。 

3.記錄失蹤和受傷學生姓名及最新狀況。 

4.答覆家長詢問，告知學生的去處。 

5.接受保管教師和急救隊交來的學生緊急應變名冊。 

6.檢查瓦斯及水電。 

7.收聽緊急應變廣播。 

8.在必要又可行時，協助搶救組、醫護組。 

9.在校長准許離開學校之前，隨時聽候校長的指示，離校後隨時與指揮中心保持聯絡。 

(五)地震疏散原則(附件六) 

三、火災： 

（一）平時預防工作事項： 

依照消防法規定撰寫消防防護計畫書，計畫書內容包含自衛消防編組、防火避難設施

之自行檢查、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與管理、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

即避難引導等、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用火、用電之

監督管理、防止縱火措施、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以及其他防災應變上

之必要事項等十項內容，並於每年年底依學校狀況修正消防防護計畫書，確實執行本

校之防火管理的必要事項。根據各類場所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規定，學校須

每年委託消防設備師(士)做檢修申報之作業，並針對不合格之部分進行改善，確保火

災發生時，各類消防設備能確實發揮功能。 

（二）火災發生時： 

      1. 通報連絡要領： 

  發現火災者，或接到火災報告者，應立即向消防機關通報。通報時應鎮定而正確地 

      撥號或按號鈕，並報告下列內容： (1)事故之種類（火災或救護）。 

 (2)火災處所。 

 (3)建築物之名稱。 

 (4)火災之狀況（起火位置、燃燒物、燃燒程度、

有無待救人員）。 

 (5)其他。 

（三）災害發生時緊急疏散原則(附件七) 

（1）火災發生之際，是否應立即進行避難，依災害規模之大小、遠近等條件而異，必須 

在各適當之處所分別配置引導員進行避難引導，效果較佳。 

（2)安避難引導員之言語及行動，對處於火煙侵襲下恐慌無助之教職員生，其影響非常 

深遠，因此，每個避難引導員所作的初期指示及行動，將是決定整體避難引導活動 

成敗之關鍵。 

（3）避難引導之時機 

1.辦公室、教室等固定人員出入之場所，發生火災之際，在場人員原則上應立即通 

報連絡，並開始避難引導。 

2.不特定多數出入之場所，如體育館等，應於何時進行避難，則必須依據起火場所、 

火災程度、煙的擴散狀況、滅火作業之實施狀況等各種因素綜合判斷，於最短時間 



內作出判斷。 

四、核災事件：請參閱附件八 

柒、本計畫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處室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附件一】 

●複合式災害防救應變組織架構圖 

 

●緊急疏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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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防災編組及任務分配表 

組

別 
成員 任 務 

待命位置 

受災 不受災 

防
災
救
護
中
心 

指揮官：校長 
組  員：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1.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3.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等。 
原仁愛樓

圍籬前 

所屬 

辦公室 

發
言
人 

執行秘書：學務主任 
副 組 長：生教組長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原仁愛樓

圍籬前 
學務處 

通

報

組 

組  長：輔導主任 
副組長：資料組長 
組  員：資訊組長 

文書組長 
        英文科任教師 
         

1. 以電話通報應變中心已疏散人員、收容地點、  
災情及學校教職員、學生疏散狀況 

2.向消防機關或建築物內人員通報聯絡 
3.聯繫家長與相關人員 
4.尋求協助，報告上級 
5.適當進行場內廣播，避免驚慌 
6.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與資

源狀況發展的資訊。 

原仁愛樓

圍籬前 

所屬 

辦公室 

避

難

引

導

組 

組  長：教務主任 
副組長：教學組長 
組  員：課程組長 
        註冊組長 
        各級任老師 
        幼稚園老師 
        資源班老師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2.選定一適當地點作為臨時避難地點。 

3.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份、人數。 

4.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5.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 

6.協助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協助登記身
分、人數。 

操場中央 

所屬 

辦公室及 

各班教室 

搶

救

組 

組  長：事務組長 
副組長：體育組長 
組  員：男性工友 
        體育科任教師 
         

1.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及搜救。 

2.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3.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4.依情況支援安全防護組、緊急救護組。 

操場中央 
所屬 

辦公室 

緊
急
救
護
組 

組  長：護理師 
副組長：衛生組長 
組  員：專任輔導教師 
        音樂科任教師 
        社會科任教師 

1.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心理諮商。 

3.急救常識宣導。 

4.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健康中心

前 

健康中心 

及所屬 

辦公室 

安
全
防
護
組 

組  長：總務主任 
副組長：生教組長 
組  員：訓育組長 
        總務處幹事 
        自然科任教師 
        女性工友 

1.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2.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3.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4.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5.防救災設施操作。 

原仁愛樓

圍籬前 

所屬 

辦公室 

機

動

支

援

組 

組  長：輔導組長 
副組長：特教組長 
組  員：人事主任 

出納組長 
主計主任 

        綜合科任教師 

1.依災害突發狀況，機動組組長分配組員排除各

逃生路線障礙。 

2.視情況支援避難引導組、緊急聯絡組 

3.視情況支援各組 

原仁愛樓

圍籬前/

隨時機動 

所屬 

辦公室 

※各編組人員視事發情況須相互支援，其餘未編入組別之學校教職員則機動加入各小組，協助救援、安置、聯絡等工作。 



【附件二】                     興南國小安全地圖及逃生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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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國民小學複合式防災演練流程表 

次序 負責人 狀況 演練組別及工作重點 道具 備註 

1  預備時間 各組人進入準備位置   

2 

呂秀娥 

 

吳毓儒 

 

 

吳俊庚 

 

各班導

師（科任

老師） 

上課時地震來

襲 

敲鑼 20秒表示強震來襲 

 

執行秘書：現在各班教室內老師進行

安撫及避難指導。 

 

搶救組：迅速關閉學校電源及瓦斯。 

 

各班導師（科任老師）：有地震，請同

學不要慌張，靠近門邊的同學請開啟

教室門並關閉電源，拿起書本放在頭

上，迅速蹲在桌子旁邊，窗戶與電視

櫃旁的同學請移至隔壁走道蹲下，等

待地震過後再聽從老師指揮作疏散動

作。 

鑼 

 

 

 

 

書本 

敲鑼 20秒 

 

＊攝影: 

 劉白雀 

＊照相: 

 廖軒甄 

 

 

 

 

 3 

 

吳毓儒 

 

 

 

 

 

李維華 

 

 

各班導

師（科任

老師） 

 

地震暫歇 

敲鑼 30秒表示主震結束 

執行秘書：學務處報告，各位老師、

同學，剛才發生了大地震，請大家不

要慌張，老師先關閉電源，請學生以

書本保護頭部，依緊急避難疏散地圖

及避難引導標示，進行疏散避難。 

 

避難引導組：就近引導學生至指定安

全位置（沿途以書本保護頭）。 

 

各班導師（科任老師）：同學們將書本

放在頭上，攜帶防災緊急通訊錄，迅

速到走廊集合，然後依照平時教導的

疏散避難路線走，並注意掉落物。 

鑼 

書本 

敲鑼 30秒 

4 

蔡麗華 

 

 

 

吳毓儒 

 

 

 

學生受困於倒

蹋的教室之中 

指揮官：因應災害發生，現在成立緊

急應變組織，請災害應變組織人員迅

速至司令台集合。 

 

執行秘書：現在請各班開始清點人

數，點完名後請向各學年主任回報，

學年主任統整後再向指揮中心回報。 

 

 

 

 

 

 

 

 

 

(如防災編

組及任務分

配表) 



各班導

師（科任

老師） 

各學年

主任 

 

 

司儀 

(許瑜

庭) 

 

 

 

 

 

 

吳俊庚 

 

 

孫妤妤 

 

 

洪龍昌 

張宇君 

馬保和 

各班導師（科任老師）：現在開始清點

人數，點完名的同學請蹲下。班長請

至學年主任報告班級是否有受傷或失

蹤之師生。 

各學年主任：向指揮中心回報各學年

受傷或失蹤之師生。 

 

[司儀]：5年 5班 2名因疏散發生跌倒

受傷。建議將輕傷學生先行帶離，受

困學生請搶救組先前往搶救，並通知

消防局協助救援。 

 

[司儀]：5年 3班教師因疏散發生跌倒

受傷。請搶救組先前往搶救，並通知

消防局協助救援。 

 

搶救組：待命出動搜救，請醫護組協

助支援。 

 

緊急救護組：準備急救器材並前往支

援。 

 

通報組：聯絡 119派出救護車。 

聯繫地區醫院 

向教育局呈報災情 

通知受傷及失蹤學生家長 

 

 

 

 

 

 

 

 

 

 

 

 

 

 

 

 

 

 

氧氣筒 

急救箱 

輪椅 

5 

吳毓儒 

 

 

 

吳俊庚 

某地點起火燃

燒 

執行秘書：學校疑似受到地震破壞，

電線走火引起火災，請立即派人前來

滅火並通知 119。 

 

搶救組：火災已被撲滅，所幸無人員

傷亡。 

滅火器  

6 

吳毓儒 

 

 

災情的掌握及

通報 

 

 

執行秘書：請聯絡組向新北市災害應

變中心及本縣教育局報告本校災情與

處理情形，並透過網路向教育部校安

中心陳報。 

  



7 

 

吳毓儒 

 

 

 

 

 

各班導

師（科任

老師） 

 

吳毓儒 

 

 

 

 

 

洪龍昌 

 

 

吳俊庚 

 

 

吳毓儒 

 

 

 

 

 

 

司儀 

(許瑜

庭) 

核能幅射塵災

情 

 

執行秘書：根據災害緊急應變中心通

知，強烈地震造成石門核一廠損毀，

輻射洩漏，因風向關係，核能電廠幅

射塵恐飄來中和上空。請大家儘量不

要將皮膚外露，戴好口罩及帽子、關

閉門窗，暫留在教室勿外出。 

 

各班導師（科任老師）：將學生帶回教

室緊閉門窗，以防輻射污染。 

 

 

 

執行秘書：因氣象局報告風向突然轉

向，核能電廠幅射塵並未飄來中和上

空，幅射塵警報解除，現在來了許多

家長詢問電話，要接回孩童，來校的

家長填寫離校單，將孩童領回。 

 

 

通報組：已設立緊急服務站並開始辦

理學生返家事宜。 

 

搶救組：巡視校園完畢，並己於電線

掉落，樹木倒塌和危險地區用警示帶

拉出警戒區。 

 

執行秘書：請聯絡組向新北市災害應

變中心及本市教育局報告本校災情與

處理情形，並透過網路向教育部校安

中心陳報。 

 

 

 

 

[司儀]：演練結束 
 

（演練結束） 

 

  

 



一、緊急疏散原則： 

（一）老師發令整理並帶隊疏散，班級幹部並協助同學依序疏散。 

（二）老師如受傷不能指揮，由班級幹部依序遞補指揮位置，或由倖存者自動代理，同學們

應遵從指揮。 

（三）疏散時遵守「高年級讓低年級先行」、「樓層高者讓樓層低者先行」、「健康者讓受傷者

先行」、「老師讓學生先行」、「勿乘坐電梯」、「嚴禁跳樓」等要點。 

（四）疏散至安全指定地點後，隨即清點人數，並回報指揮中心，原地靜候指揮。 

 

二、緊急疏散方向：如附件二 

 

三、地震來襲應變對策： 

（一）感覺到地震時應即關閉電源。 

（二）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三）不可匆忙往外跑。（有玻璃掉落之危險） 

（三）由收音機、電視收集情報（避免使用電話佔線） 

（四）掌握人數，避難到安全處所。 

 

四、核災應變對策： 

（一）儘量待在室內，關閉門窗，避免遭受輻射污染。 

（二）由收音機、電視收集情報（避免使用電話佔線） 

（三）掌握人數，等候防災中心指示。



【附件四】 

學生、教職員安危調查表 

班級  班級導師  

學生安危情形  

學生姓名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安全情況 備註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受傷□死亡□失蹤□請假未到校  

班級人數     人 受傷    人 

死亡    人 

失蹤    人 

請假未到校    人 

 

學生、教職員安危統計表 

 

 

學年 班級 姓 名 

安全情況 

備註 

受傷 死亡 失蹤 請假未到校 

 
       

 
       

 
       

 
       

 
       

 
       

 
       

 
       

 
       

 
       

 
       

 
       



家庭防災卡製作 

臺灣地理環境特殊，無法避免颱風與地震等天然災害之發生，屬於高災害潛勢地區。一

但發生大規模災害，交通通訊往往相當混亂且可能中斷，家庭成員的團聚，常常會有所

困難，此時凸顯『家庭防災卡』的重要性。透過家長、學童的共同參與討論及填寫『家

庭防災卡』並攜帶於身上或書包裡，使災時便於聯絡親人，更因彼此互動及參與防災教

育課題，讓防災意識向下扎根。 

 

                      家庭防災卡—範例 

◎緊急集合點 

      住家外：與家人約定之地點         社區外：與家人約定之地點 

              例：住家旁小公園                 例：○○國小操場 

◎緊急連絡人（本 地）               ◎緊急連絡人（外縣市） 

      稱謂：大伯父                        稱謂：小阿姨               

      手機號碼：0912--123456               手機號碼：0934--345678     

      電話（日）：02--25888888            電話（日）：04—23344556     

      電話（夜）：02—25811111            電話（夜）：04—26677889     

  ◎災民收容所（緊急安置所） 

      地點：                                                      

      電話：                                                      

 

 

親愛的家長： 

請與孩子共同討論並填妥下列「家庭防災卡」之後，沿虛線剪下，貼在聯絡簿上。興南

國小關心妳〜 

 
 
 
 
 



【附件五】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 民眾預警： 

  平時在緊急應變計畫區內之固定位置已設有核子事故民眾預警警報器，萬一發生核
子事故時，由輻射監測中心控制，經由電信專線傳輸至各分台警報站發放警報；此
外，對於較偏遠地區、海岸及海上作業船隻，則規劃有空中警察直昇機廣播、漁業
電台廣播、車輛巡迴廣播等，並配合電視、收音機等大眾傳播工具等，即時通知民
眾事故狀況，採取適當防護措施(掩蔽、服用碘片、疏散等)，民眾只要充分配合，
即可有效達到防護目的，確保安全。 

 ■ 掩蔽及疏散： 

  依據原能會訂定之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採行掩蔽措施之可減免劑量於二天
內為 10毫西弗時，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下令執行掩蔽行動。已經在家裡者，應關緊
門窗及空調設備；若正走在街上，應迅速進入附近的鋼筋水泥建築物；如果是在車
內，而附近又沒有適當的掩蔽場所，則應關緊車窗及空調設備。另請民眾收看電視
或收聽廣播以了解進一步的事故情況。  

平時即規劃設置完成集結點，並依集結點路網資料、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最新人口資
料及各種氣象(風向)下之路網疏散模擬，規劃民眾疏散之路線，當事故惡化，且預
估 7天民眾可減免劑量達 50毫西弗以上時，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下令執行疏散行
動。當接獲疏散通知時，民眾準備簡單行李，關掉瓦斯、電器開關及門窗，遵循應
變人員指示，前往預定之集結點，搭乘備妥之疏散車輛，前往收容站即可。若有在
學學生，學校會直接安排學生至收容站，家長不用前往接回，以免造成交通紊亂。 

 

■ 服用碘片： 

我國原先採取集中保管方式，事故時才分發民眾，但由於與論及民眾要求，且國際已
逐漸改採預先分發碘片的趨勢。目前新政策之碘片購置量以每人四日份為基礎，其中
兩日份碘片預先發予民眾自行保管，其餘兩日份，維持現行集中保管方式，貯存於鄉
鎮衛生所、地區醫院及核能電廠內，於事故發生時，再適時發予民眾。碘片發放範圍
以「緊急應變計畫區」5公里為基礎，至於緊急應變計畫區(5公里)外民眾，原則上
並不需要服用碘片，惟若事故嚴重惡化，可依事故發展狀況及輻射外釋情形，視需要
調撥未發生事故之其他核電廠集中貯存碘片，發予民眾服用。 

■ 醫療救護： 

各核能電廠已建置由具備輻傷醫療專長醫師所組成之輻射傷害急救小組。另衛生署已
逐步建構核災緊急醫療網，並建置 3級核災急救責任醫院(1級為核能電廠內醫務室；
2級為鄰近救護醫院；3級為具專業設施之救護醫院)，以有效整合國內醫療資源，並
配合緊急醫療體系之運作，提昇輻射傷患醫療之處置能力。為提昇輻射醫療人員之專
業素養，除已陸續薦送多位醫療人員赴國外接受相關輻射傷害醫療專業訓練，並委託
醫學大學辦理輻射傷害處置訓練。 

參考網站：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http://www.fire.ntpc.gov.tw/web/Home?command=display&page=flash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http://www.aec.gov.tw/www/index.php 

 

 

 

http://www.fire.ntpc.gov.tw/web/Home?command=display&page=flash
http://www.aec.gov.tw/www/index.php


 

【附件六】 

新北市興南國小 102 學年度 地震 疏散原則 

壹、地震疏散原則: 

一、上課時間疏散原則 

(一)地震發生時一樓及操場上的班級立刻疏散至避難地點，二樓以上班級立即尋找掩

蔽，待主震停止後，依疏散路線疏散至避難地點。 

(二)各班到達避難地點後，應立刻進行人數清查，並將點名單送至防災指揮中心統計人

數。 

(三)避難時如發現樓梯或走廊因地震損毀無發通行時，應從就近樓梯處，等同層使用該

樓梯疏散班級疏散後，再下樓，切勿推擠搶快。 

(四)疏散時高層樓的班級應讓低層樓班級先行。 

二、下課時間疏散原則 

(一)同上課時間。 

(二)地震來臨時在二樓以上走廊的師生應立刻躲到靠教室的柱子旁掩蔽，待主震停止

後，跟隨該教室的班級疏散，到避難場地後再回到自己班級。 

(三)地震來臨時在二樓以上圓形廣場的學生應立刻躲到柱子下，待主震停止後，就近跟

隨其他班級一同下樓，到避難場地後再回到自己班級。 

(四)操場上活動的學生，聽聞警報後，應立刻走到各學年避難疏散區，等候防災中心指

示。 

三、臨放學時間疏散原則 

  同上課時間，應先將學生帶到避難地點後，確實清點人數，等候防災指揮中心處置，

切勿讓學生先行離校。 

貳、災害搶救班級指揮代理人順位︰ 

一、級任老師或任課老師︰ 

二、班長 

三、副班長 

四、體育股長 

◎各班老師應於平時提醒全班同學，各項災害來臨時要如何應對，不可只告知代理人。 

參、災害逃生動線 

如附件二 

肆、災害集合場地分配 

如附件二 

伍、災害人數清點與通報流程 

一、到達避難地點後，由導師或代理人負責清點班級人數，使用防災避難緊急聯絡點名

單，人數清完畢後，將點名單交至防災指揮中心統計。 

 

 



【附件七】 

新北市興南國小 102 學年度 火災 疏散原則 

壹、火災疏散原則: 

一、上課時間疏散原則 

(一)發生火災教室附近班級（同側上下樓層）第一時間，由遠離火場的樓梯疏散至操場

各學年避難區，並派員通知學務處進行後續相關處理。EX：總務處失火，忠孝樓班

級疏散時應從幼稚園旁樓梯下樓疏散。同棟不同側的班級應等靠近火場的班級疏散

後再行疏散，其他遠離火場的教室則在原教室等候防災指揮中心指示。 

(二)各班到達避難地點後應立刻清點人數，並回報防災指揮中心。 

(三)由於災難發生具有不確定性，各位老師均需熟悉上課教室的位置以及逃生路線（至

少二到三條路線，教室位置不同逃生路線亦不同，學務處無法一一舉列，請各位老

師除學務處公布的路線之外，須再自行規劃備用路線。），並於平時上課時告訴學

生，讓學生熟記，以免災難來臨時慌不擇路，造成遺憾。 

(四)疏散時高層樓的班級應讓低層樓班級先行。 

二、下課時間疏散原則 

(一)同上課時間，如有教室外走廊有學生，應讓走廊上學生跟隨班級一起疏散，待到避

難地點後，再讓學生回到自己班上去。 

(二)操場上活動的學生，聽聞警報後，應立刻走到各學年避難疏散區，等候防災中心指

示。 

三、臨放學時間疏散原則 

  同上課時間，應先將學生帶到避難地點後，確實清點人數，等候防災指揮中心處置，

切勿讓學生先行離校。 

貳、災害搶救班級指揮代理人順位︰ 

一、級任老師或任課老師︰ 

二、班長 

三、副班長 

四、體育股長 

◎各班老師應於平時提醒全班同學，各項災害來臨時要如何應對，不可只告知代理人。 

參、災害逃生動線 

如附件二 

肆、災害集合場地分配 

如附件二 

伍、災害人數清點與通報流程 

一、到達避難地點後，由導師或代理人負責清點班級人數，使用防災避難緊急聯絡點名

單，人數清完畢後，將點名單交至防災指揮中心統計。 

 

 



 

【附件八】 

新北市興南國小 102 學年度 核災 疏散原則 

壹、核災疏散原則: 

一、上課時間疏散原則: 

聽聞警報後，全校教職員工生留在室內，緊閉門窗，嚴禁外出，等候防災中心指示。 

 

二、下課時間疏散原則: 

聽聞警報後，全校教職員工生回到室內，緊閉門窗，嚴禁外出，等候防災中心指示。 

 

三、臨放學時間疏散原則 

同上課時間，嚴禁學生離校。 

 

貳、災害搶救班級指揮代理人順位︰ 

一、級任老師或任課老師︰ 

二、班長 

三、副班長 

四、體育股長 

◎各班老師應於平時提醒全班同學，各項災害來臨時要如何應對，不可只告知代理人。 

參、災害逃生動線 

如附件二 

肆、災害集合場地分配 

如附件二 

伍、災害人數清點與通報流程 

各班人數清點完畢後，以電話通報指揮中心（學務處分機 820、 821、 822）。 

 
 


